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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所有董事均出席董事会。 

1.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有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管理层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负责人孔繁波、财务负责人罗小玲、财审部经理朱国桢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南华  

股票代码 000660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笑如 黄丽葵 

联系地址 广州市同福西路歧兴中北二号首、二

层 

广州市同福西路歧兴中北二号首、

二层 

电话 （020）84423292 （020）84423292 

传真 （020）84408033 （020）84408033 

电子信箱 nanhuaxi@public.guangzhou.gd.cn nanhuaxi@public.guangzhou.gd.c
n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数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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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274,561,948.46 279,624,466.49 -1.81% 

流动负债 1,073,211,421.87 1,033,484,827.91 3.84% 

总资产 372,990,969.30 395,449,810.65 -5.68%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707,229,462.30 -645,447,236.96 -- 

每股净资产 -5.32 -4.86 --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6.67 -1.03 --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43,029,676.68 -23,564,714.95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5,926,388.70 -23,552,528.68 -- 

每股收益 -0.32 -0.18 -- 

每股收益（如果股本发
生变化，按新股本计

算） 

-0.33 __ __ 

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54,003.07 -1,743,225.23 --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2,626,428.36 

扣除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支出 17,369,238.45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120,000.00 

合计 14,622,810.09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93,599,186  0 93,599,186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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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93,599,186  0 93,599,186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其他 0  0 0 

2、募集法人股份   0 0 

3、内部职工股   0 0 

4、优先股或其他 62,761  0 62,761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93,661,947  0 93,661,947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39,251,346  0 39,251,34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4、其他   0 0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39,251,346  0 39,251,346 

三、股份总数 132,913,293  0 132,913,293 
 
 
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2,913,2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 例

（％） 

股份类

别（已流
通或未

流通）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
东或外资

股东） 

广州市南华西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0 85,131,532 64.05 未流通 
85,131,5
32 
发起人境
内法人股 

广东华侨信托投资

公司投资基金部 
0 3,628,994 2.73 未流通 

3,628,99

4 

发起人境

内法人股 

北京贝特实业公司 0 2,419,329 1.82 未流通 
2,419,32
9 
发起人境
内法人股 

登润实业有限公司 0 1,209,664 0.91 未流通 0 
发起人境

内法人股 

粤华有限公司 0 1,209,664 0.91 未流通 0 
发起人境
内法人股 

陈瑛 0 283,590 0.21 已流通 未知 流通股  

刘雪花 0 256,405 0.19 已流通 未知 流通股 

何晓姝 未知 183,314 0.14 已流通 未知 流通股 

郭克梅 未知 160,000 0.12 已流通 未知 流通股 

刘烨 未知 151,150 0.11 已流通 未知 流通股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陈瑛 283,590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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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花 256,405                                 

A股 
何晓姝 183,314                                 

A股 

郭克梅 160,000                                 

A股 
刘烨 151,150                                 

A股 

张旭 145,600                                 

A股 
刘力荣 124,100                                 

A股 

李萍 120,000                                 

A股 
林凤銮 120,000                                 

A股 

王钢 112,200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

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其他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1,118.00 1,086.00 2.86 -23.48 3.04 -25.14 

日用电器制造 420.00 403.00 4.05 -60.86 -56.94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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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其他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1,088.00 703.00 35.39 13.81 8.49 3.39 

其中：关联交

易 
0.00 0.00 --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干式变压器 1,118.00 1,086.00 2.86 -23.48 3.04 -25.14 

空调销售 420.00 403.00 4.05 -60.86 -56.94 -8.95 

避雷器销售 1,088.00 703.00 35.39 13.81 8.49 3.39 

其中：关联交

易 
0.00 0.00 --    

关联交易的定
价原则 

协商定价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总金额_0.00_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华南 1,595.96 -27.34 

西南 239.27 21.83 

华东 176.10 17.02 

华中 308.00 -5.52 

西北 22.43 -28.89 

东北 0.00 -100.00 

华北 284.67 -49.28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24.76%，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下属企业除华盛避雷器实业公司的产品销售收
入同比上升13.8%，在同业竞争中保持稳步增长外，特种变压器公司的干式电力变压器产品、南华西

中央空调设备公司和海华空调冷冻公司的空调设备产品均受到市场激烈竞争及资金短缺的影响，销

售收入分别同比下降了23.48%、60.86%，而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停业，未能恢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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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32.4%的原因：避雷器产品毛利率同比上升9.4%，但变压器和空调设备产品
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扬和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毛利率同比分别大幅下降89.3%和69.2%。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净利润同比减少82.6%的原因：对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及应收款计提坏帐准备。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测下一报告期期末仍然亏损。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董事会对2004年半年度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

明 
1、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止至2004年6月30日，如南华西公司会计报表附注七之4第（2）点所列，南华西公司大股东及关联
企业欠款499,774,799.44元仍未能收回。2003年度南华西公司认为控股股东对公司重组未能取得新

的进展，大股东及关联企业欠款是否能够全部收回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将对广州市南华西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南华制衣公司、广州市图新制衣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比例计提至70%。

但是本期南华西公司无法收回上述欠款。同时由于客观原因，我们仍然无法对上述欠款单位的财务
状况进行调查和核实。截止至2004年6月30日，应收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款项折合人民币

115,792,777.92元仍未能取得追收进展，我们发函询证，也未能取得回函确认，南华西公司也未能
提供对方公司的详细情况。如南华西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八之（二）及（三）所述，南华西公司已经

发生了大量的银行借款逾期未还及对外担保诉讼，南华西公司的相关资产也已被司法查封冻结。至
审计报告日南华西公司尚未能采取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以解决这些诉讼问题。此外，截至2004

年6月30日，南华西公司已出现巨额资不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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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的基本意见 

我们无法判断南华西公司对上述单位的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及所计提坏帐准备的恰当性。我们无法
判断该笔款项的可收回性及所计提坏帐准备的恰当性。南华西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已存在重大的不

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南华西公司编制会计报表所依据的持续经营假设是否合理。由于上述原因，
我们无法对上述会计报表整体反映发表意见。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及所存在的经营风险，对此，公司将采取

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4、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程度 

因公司承担巨额债务，而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仍占用公司大量资金，公司将存在难以持续正常经营的
局面，面临巨大风险。 

5、消除上述事项的可能性 
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在本报告期内归还了45万元占用资金，将努力设法归还余下的占用资金，控股股

东的重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虽然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但若控股股东的重组工作能
取得突破进展，公司仍有望解决上述问题。 

6、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 公司针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欠款未能收回，控股股东对公司的重组未能取得新的进展的问题，

拟采取以下措施： 
① 对于控股股东欠款问题，公司将积极协助其进行对公司的重组工作，以期解决占用问题。 

② 对于控股股东关联企业的欠款问题，公司起诉了其中两家关联企业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和广州市淼鑫实业公司，均获得胜诉，其中诉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案处于执行

过程中，诉广州市淼鑫实业公司一案因其没有可供执行资产，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关联企业广州海
华机电设备总厂根据还款承诺，以厂房租金归还欠款，报告期内已归还45万元，并将会继续按期归

还其余欠款；同时公司将继续向其余的关联企业广州市南华制衣公司、广州市图新制衣有限公司追
收占用资金。 

(2) 非关联方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未按还款计划归还货款，公司多次追收亦未能收回，公
司派人会同律师赴香港调查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情况，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应收款

进行专项审计，公司在继续追收的同时，对该应收款作更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并视实际情况采取法
律措施追收欠款。 

(3)针对公司大量银行借款逾期及对外担保诉讼，出现巨额资不抵债的问题，公司除敦促控股股东尽
快实施对公司的重组外，同时加强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减少亏损。 

 

二、监事会关于董事会对2004年半年度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涉
及事项的说明的意见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的情况说明，并认为其制定的措施是积极的，同时，董事会应加大对应收款项追
收的力度，敦促控股股东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加快重组工作进展。鉴于资产重组事宜未有新

进展，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控股股东的款项为380,975,120.46元，应收控股股东关联方广州
市南华制衣公司77,755,935.50元、广州市图新制衣有限公司28,715,217.94元，应收非关联方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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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货款115,794,179.06元及因此而产生的出口退税款3,245,307元。针对上

述应收帐款问题，公司经营层采取了以下措施： 
(1)公司积极协助控股股东进行重组工作，以期控股股东能通过对公司重组或其他方式解决占用公司

资金的问题，目前控股股东的重组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有新进展。 
(2)公司继续努力向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广州市南华制衣公司、广州市图新制衣有限公司追收占用资

金，两公司均表示目前正积极努力清理应收款，若应收款收到后，即按计划清还。 
(3)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未按还款计划归还货款，公司多次追收亦未能收回，公司派人会同

律师赴香港调查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情况，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应收款进行专项审
计，公司在继续追收的同时，对该应收款作更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并视实际情况采取法律措施追收

欠款。 
2、针对公司大量银行借款逾期及对外担保诉讼，出现巨额资不抵债的问题，公司除敦促控股股东尽

快实施对公司的重组外，同时加强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减少亏损。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
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

议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或否） 

华盛避雷器公司 2004 年 02 月

16日 

350.00 连带责任担

保 

2004 年 2

月 16 日
--2005 年

1月18日 

否 是 

特种变压器厂 2004 年 01 月
15日 

1,280.00 连带责任担
保 

2004 年 1
月 15 日

--2005 年
3月18日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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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工贸公司 2000 年 09 月

28日 

7,926.00 连带责任担

保 

2000 年 9

月 28 日
--2002 年

7月10日 

否 是 

中央空调公司 2003 年 06 月
06日 

1,185.00 连带责任担
保 

2003 年 6
月 6 日

--2005 年
3月29日 

否 是 

广州市南华制衣公

司 

1999 年 04 月

08日 

580.00 连带责任担

保 

1999 年 4

月 8 日
--2002 年

3月15日 

否 是 

广州市南华皮革制
品厂 

2001 年 05 月
25日 

160.00 连带责任担
保 

2001 年 5
月 25 日

--2002 年
4月18日 

否 是 

海华机电设备总厂 1998 年 01 月

22日 

1,403.00 连带责任担

保 

1998 年 1

月 22 日
--2000 年

3月15日 

否 是 

南华西企业集团 1999 年 09 月
16日 

42,600.00 连带责任担
保 

1999 年 9
月 16 日

--2001 年
11月 10日 

否 是 

南华西房地产公司 2000 年 02 月

02日 

247.00 连带责任担

保 

2000 年 2

月 2 日
--2003 年

2月2日 

否 是 

担保发生额合计 -400.00 

担保余额合计 55,731.00 

其中：关联担保余额合计 55,731.00 

违规担保总额 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0.79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9,759.00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借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南华西企

业集团公
司 

控股股东 0.00 38,097.51 0.00 0.00 

南华西房 控股股东控制 0.00 469.3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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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

公司 

的法人 

南华制衣

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

的法人 

0.00 7,775.59 0.00 0.00 

广州海华

机电设备
总厂 

控股股东控制

的法人 

-45.00 689.65 0.00 0.00 

淼鑫实业

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

的法人 

0.00 73.87 0.00 0.00 

图新制衣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
的法人 

0.00 2,871.52 0.00 0.00 

合计  -45.00 49,977.48 0.00 0.00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45.00万元，余额
49,977.48万元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诉广东海外建设总公司驻信阳工程部因违
约拒不归还 100 万元质量信誉保证金，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 2000 年判决[（2000）天法经初
字第 377 号]，本公司下属公司胜诉，被告不服提出上诉， 2002年 4 月 17 日，经广州市天河区人

民法院判决[（2001）天法执字第3278号]，责令被执行人分期分批支付100万元及其利息。该款已
收回30万元。至报告日尚欠70万元。 

2、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9
月签订一份空调设备买卖合同。被告仅支付 10%货款，尚欠货款 655,413 元，经厦门市开元区人民

法院于2000年 9月[（2000）开经初字第1357号]判决，本公司属下子公司胜诉，该款已收回55万
元，尚欠 105,413 元，公司于 2001年 12月向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至报告日

仍未有进展。 
3、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与厦门鹰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1996 年

签订一份空调设备供货合同，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依约向被告（厦门鹰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供货，被告尚欠63.95万元，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 4月[（2000）

思经初字第 113 号]判决，本公司属下子公司胜诉，本公司属下子公司于 2000年 6月 1 日向福建省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涉嫌刑事案件。法院于2000年 12月 14日申请发

出2000思执字454号文中止执行。 
4、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对怡和公司诉讼归还货款42 万元，本公司

属下子公司胜诉，于2001年 5月15日向法院申请执行。怡和公司于2001年 12月 10日向我下属公
司支付15万元货款，由于其他执行人暂未有财产可供执行，所以我下属子公司已申请延期执行。法

院发出民事裁定书[（2001）海经执字第524号之三]中止执行。 
5、公司属下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于2001年 6月21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

院提出起诉广州华南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归还货款55.7万元，同时向法院提出对被告方的财产保全
申请。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1年 8月 31日发出民事判决书[（2001）海经初字第 773号]判决

胜诉，2002年 9月16日法院发出民事裁定书[（2001）海民执字第1062号-2]强制执行。至报告日
尚欠11万元未收回。 

6、公司属下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于2001 年 8 月6 日对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
公司提出诉讼归还217,730元，海珠区法院于2001年 9月12日发出民事判决书[（2001）海经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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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0号]，判我下属子公司胜诉，后经和解协议，市水电必须在 2002 年 4 月 30 日前全部清还所

欠货款及违约金。该款已收回169,956元，至报告日尚欠47,774元。 
7、公司属下子公司广州特种变压器厂有限公司于2001年 4月15日对深圳市江明实业有限公司苏首

人诉讼归还 320,400 元货款,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于 2001 年 5 月25 日发出民事判决书[（2001） 深
福法民初字第 1348 号]，判决本公司属下子公司胜诉。接着就查封的房产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查明对方所拥有的房产产权不明确，没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2002 年 1 月 28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通知我司限于2002年 3月1日提供被执行人财产，否则，依法中止本案。至报告日，我司仍

未能提供被告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款尚未收回。 
8、案号（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500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属下企业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向中

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工业大道支行借款 4,000 万元逾期未还，由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和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工业公司、广州华威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海华空调冷冻

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财
产抵押担保。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工业大道支行于2003年 7 月31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

诉。其中判决被告广州海华空调冷冻有限公司在最高限额1,945,000 元范围内对第一项判决所确定
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如被告广州海华空调冷冻有限公司已代偿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广州市工业大道支行在 1998 年 1 月22 日至 2000 年 1月 22 日期间向被告广州市海华机电
设备总厂发放的其他贷款债务，已代偿的款项相应扣减本项判决确定的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被告

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在 201 万元范围内对第一项判决所确定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
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如被告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已代偿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广州

市工业大道支行在 1998年 1月 22 日至2000年 1月 22 日期间向被告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发放
的其他贷款债务，已代偿的款项相应扣减本项判决确定的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海华空调冷冻有限公司对判决结果存在异议，
准备上诉。 

9、案号（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611号。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向广州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营业部借款500万元逾期未还，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营业部于2002年

10 月 28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6 月20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 500 万元人民币和利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和本公司、本公司

控股股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2003年 8月27日、8月28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传票（2003）穗中法执字第905号，听证应到时间为2003年 8月26日。 

10、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102 号。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向广
州市新凤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 1,000 万元逾期未还，广州市新凤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2003 年 2 月 12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

贷款本金 1,000万元及所欠的利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3 年 8 月 22
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穗中法执字第 01518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司）在 2003 年

11月 17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11、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第 103 号。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向广州

市新凤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 1,000 万元逾期未还，广州市新凤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2003年 2月 12 日
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贷

款本金 1,000 万元及所欠的利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3年 8月 22 日
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穗中法执字第 0151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司）在 2003 年 11

月 21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12、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104 号。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向广

州市新凤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 1,000 万元逾期未还，广州市新凤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2003 年 2 月 12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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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本金 1,000万元及所欠的利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3 年 8 月 22

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穗中法执字第 0151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司）在 2003 年
11月 17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13、案号（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 195 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集团向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借
款人民币 4,400 万元逾期未还，由本公司提供担保。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于 2001 年 5 月 17 日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6月 30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给付人民
币 4,400 万元及利息 8,647,427.89 元；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履行该判决第(1)项债

务，由本公司在不能清偿部份二分之一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该案受理费 233,604 元及诉讼保全费
220,520元均由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不足负担部份，由本公司负担二分之一。 

14、案号（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 196 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企业集团向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
行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逾期未还，由本公司提供担保。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于 2001 年 5 月 17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给付
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1,500万元及利息3,045,165.38元；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不能履行该判决第(1)项债务，由本公司在不能清偿部份二分之一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该案受理费
86,429 元及诉讼保全费 75,520 元均由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不足负担部份，由本

公司负担二分之一。 
15、案号（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197号。本公司向中信实业银行借款人民币4,200万元，其中3,700

万元逾期未还，中信实业银行于2001年 5月17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3年 6月
30日判决本公司给付3,700万元及利息2,711,968.11元。 

16、案号（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 205 号。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于 2001 年 5 月 17 日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起诉南华西集团和本公司，法院于 2003 年 6 月 30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给付500万元及利息；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履行该判决第(1)项债务，由本公司在
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份二分之一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该案受理费40,013元

由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不足负担部份，由本公司负担二分之一。 
17、案号（200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128 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集团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同

福中路支行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逾期未还，由本公司提供担保。中国工商银行同福中路支行于2003
年 2月26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3年 9月23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及利息、复息；本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
理费120,813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18、本公司于2003年 5月27日至30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3份强制执行公证书、6份民事裁
定书、2份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情况如下： 

（1）（2001）穗证内经字第10826号强制执行公证书 

债权人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与债务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保证人广州南华西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签订了《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债务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4,000万元于二OO一年三月一日到期未还，执行标的为：本金贰仟万元人民币，计
至二 OO 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利息壹佰壹拾肆万叁仟柒佰陆拾壹元壹角贰分人民币和执行终止前所欠

的利息以及债权人为催收贷款本金、利息所需的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费用。 
（2）（2001）穗证内经字第10827号强制执行公证书 

债权人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与债务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保证人广州南华西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签订了《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债务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 3,000万元于二OOO 年十二月一日到期未还，执行标的为：本金叁仟万元人民币，
计至二 OO 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利息玖拾叁万贰仟捌佰捌拾玖元玖角玖分人民币和执行终止前所欠的

利息以及债权人为催收贷款本金、利息所需的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费用。 
（3）（2001）穗证内经字第10828号强制执行公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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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与债务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保证人广州南华西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签订了《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债务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600万元于二OO一年五月三十日到期未还，执行标的为：本金陆佰万元人民币，计

至二 OO 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利息叁拾肆万伍仟肆佰贰拾叁元贰角柒分人民币和执行终止前所欠的利
息以及债权人为催收贷款本金、利息所需的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费用。 

（4）（2001）穗中法执字第645、651、652号民事裁定书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1）穗证内经字第 10827 号强制执行公证书，被

执行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裁定如下： 

① 查封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广州华盛避雷器实业
有限公司、广州市华越企业总公司、广州特种变压器厂有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

公司、广州市南华西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华空调冷冻有限公
司持有的股权及收益。② 查封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江门市江海区华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持有的90%的股权，查封期间，未经本院同意，不得用作抵押、转让等。③ 查封广州市南华西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在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及收益。④ 查封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江门市江海区华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的90%的股权及收益。⑤ 查封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在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及收益。⑥ 查封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广州海华空调冷冻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及收益。 
（5）（2001）穗中法执字第645、651、6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二OO一年五月十七日作出的（2001）穗证内经字第10826、10827、10828号强制执行公证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 

① 本公司协助执行下列项目：查封被执行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你司持有的股权及收
益。② 本公司属下江门市江海区华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协助执行下列项目：查封广州南华西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你司持有的90%的股权，查封期间，未经本院同意，不得用作抵押、转让等。 
19、案号（2003）海民初字第474 号。本公司于 2003 年 4 月 24 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广

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院于 2003年 8月 31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还欠款4,693,402.78元给本公司；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法院

于2004年 1月9日判决如下：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二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主
文，上诉人清还欠款 440万元和利息给被上诉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2004 年 2 月 25 日本公司向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04 年 2 月 26 日收到法院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2004）海民执
字第2214号。 

20、案号（2003）海民初字第475号。本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广州华盛避雷器实业有限公司于2003

年 4月24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淼鑫实业公司。法院于2003年 8月26日判决广州
市淼鑫实业公司清偿欠款738,652.13元；2003年 9月25日华盛公司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递交

了对上述案件的申请执行书，广州华盛避雷器实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 11月 19日收到广州市海珠区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3）海民执字第5069号-1，鉴于未发现被执行人广州市淼鑫实业有限公司

有可供执行财产，法院裁定如下：本案中止执行。中止情形消失时，申请执行人广州华盛避雷器实
业有限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 

21、案号（2003）海民二初字第 936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0 年 12
月 12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5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

于 2003 年 8 月 20 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年 9 月 28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
贸易公司清偿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以及相应的复息给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

2003 年 12 月 3日收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3）6102 号执行通过书：责令广州市南华工商贸
易公司在2003年 12月 1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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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案号（2003）海民二初字第 937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1999 年 10

月 22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380万元，法院于2003年 9月28日判决
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清偿借款本金38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以及相应的复息给原告。2003年

12月 3日收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3）6103号执行通过书：责令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在
2003年 12月 1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3、案号（2003）海民二初字第938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0年 5月
30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5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

2003 年 8月 20 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年 9 月 28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
易公司清偿借款本金 5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以及相应的复息给原告。2003 年 12 月 3日收到广

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3）6104 号执行通过书：责令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在 2003 年 12 月 1
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4、案号（2003）海民二初字第 939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1999 年 12
月 9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3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

于 2003 年 8 月 20 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年 9 月 28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
贸易公司清偿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以及相应的复息给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

2003 年 12 月 3日收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3）6105 号执行通过书：责令广州市南华工商贸
易公司在2003年 12月 1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5、案号（2003）海民二初字第 940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1999 年 11
月 12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3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

于 2003 年 8 月 20 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年 9 月 28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
贸易公司清偿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以及相应的复息给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

2003 年 12 月 3日收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3）6106 号执行通过书：责令广州市南华工商贸
易公司在2003年 12月 1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6、案号（2003）民二字第178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于2003
年 8月11日向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起诉娄底市清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货款182,802元，违

约金36,560.4元。报告期内未有判决结果。 
27、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08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0年

12 月 29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3,000 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
南支行于 2003年 8月 26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11月 7日判决广州市南华

工商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 
28、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09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0年

1月20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9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

行于 2003 年 8月 26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年 11 月 7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
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贷款本金900万元及利息。 

29、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10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1999年
12月 9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7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

行于 2003 年 8月 26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年 11 月 7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
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贷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 

30、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11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1999年
12 月 17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签定借款合同贷款700 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

支行于 2003 年 8月 26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11月 7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
商贸易公司偿还人民币贷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 

31、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01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3年
8月19日被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偿还拖欠贷款壹仟捌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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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整；由于本公司提供了 2003年 2月 27 日给华夏银行 17,643.29 元按期还款凭证，华夏银行已

将借款1,800万元改为1,798.235671万元。法院于2004年 1月31日判决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偿还人
民币贷款本金 17,982,356.71 元及利息、复利及罚息，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 2004年 6月 17 日收到

民事裁定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1039号，裁定如下：查封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位于广州市海
珠区工业大道南大干围南华西街第五工业区1号楼，并截留该房产的租金收益。 

32、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325 号。本公司和控股股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被
中国银行海珠支行于2003年 7月14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2,950

万元及欠付的利、罚息。法院于 2003年 10 月 17 日判决本公司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2950万元及至
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2004年 1月18日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00099

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两被告在2004年 01年 19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33、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19、420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企业集团公司、本公司和

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3年 9月9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4年 3月3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万元、

1000 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58,173 元、70,124 元，本公司、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2004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收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

执字第1116、1117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年 05月 17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34、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421-425、428-435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企业集团公司和
本公司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3年 9月9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4

年 3月3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700万元、1,000万元、
1,0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1,000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800 万元、1,000 万元及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 70,114 元、52,096 元、70,135 元、70,167
元、70,280元、69,688元、69,890元、69,377元、69,688元、70,413元、70,413元、60,666元、

70,682 元，本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4年 5 月24 日本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1118-1130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

年 05月 17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35、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490-494 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企业集团公司和本公司被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3 年 8月 14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3 年 12
月 15、16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清偿借款本金1,000 万元、1,500 万元、2,000 万

元、2,000万元、2,000万元及利息，负担本案件受理费70,397元、100,590元、130,783元、130,783
元、130,714元，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04年 3月29日本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

字第 00865 号和传票（2004）穗中法执字第 865 号，执行通知书内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0与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司）未履行义务，责令你（司）
在2004年 04月 03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36、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557-561 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本公司及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3年 10月 23日

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4年 2月 13 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偿还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400 万元、20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及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

39,994 元、34,642元、135,290 元、71,029 元、67,840 元，本公司、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4 年 4月 29日本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 1036、

1065-1068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年 5月6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
强制执行。 

37、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32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和本公司被
广东省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 12月 25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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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4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在清偿借款本金1,926万元及利、罚息，承担本案受理费

124,920元，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38、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33、34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华西企业集团公司和本公司被中

国银行广州市海珠支行于 2003年 12 月 16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4 年 5
月24日判决本公司清偿借款本金2,500万元、2,500万元及利、复、罚息，负担本案受理费145,684

元、145,684元，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04年 7月16日本公司收到执行
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1780、1781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年 07月前履

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39、案号（2004）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28-130、132号。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

公司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 2004 年 2 月 26 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
于2004年 4月27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清偿贷款1,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

2,200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67,106元、67,106元、66,117元、123,558元由被告广州市南华工
商贸易公司负担。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于2004年 7月8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通知书（2004）穗中执字第1641-1644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年 07月 05日前
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40、案号（2004）海民二初字第310、311号。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属下全资子
公司广州特种变压器厂有限公司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4年 3月4日向广州市海珠区

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归还拖欠贷款本金 50 万元、350 万元和利息,广州特
种变压器厂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于2004年 4月9日判决认为：原告并不能提供证据证

实其在此期间向第二被告主张权利，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本案可免除第二被告的保证责任。判决第一被告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清还借款本金50万元、350万元及利息、复息给原告。 
41、本公司于 2004年 3月 22 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

00280 号和广东省公证处的执行证书（2004）粤公证内字第 03001 号，有关情况如下：贷款人交通
银行广州分行江南支行与借款人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证人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02年 3 月 22 日、8月 9 日、2003年 3 月7 日签
订了《借款合同》、《短期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展期合同》。上述合同经本处公证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02）粤公证经字第58125号、第16745号、第16746号、（2004）粤公证经
字第 15183 号]。根据《借款展期合同》，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伍万元整，借款

期限至 2003 年 7月 10日止。合同中并特别约定，本合同经公证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贷款人可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及保证人自愿直接接受强制执行，放弃抗辩权。借款人

至2003年 12月 22日尚欠贷款本金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伍万元整及利息。 

（1）（2004）穗中法执字第00280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内容：广东省公证处作出的（2004）粤公证内字第03001号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司）

未履行义务，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责令你（司）在2004年
03年 18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2004）粤公证内字第03001号执行证书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江南支行于2003年 12月 29日向广东省公证处申请出具该支行与被申

请执行人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借款合同》、《短期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展期合同》

的执行证书。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江南支行可持本证书向广州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标的为：本金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伍万元整及相关利息（计至
还款之日止），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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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案号（2004）长民跳初字第 831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17 日向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起诉远大空调有限公司立即支付货款 238,373元、逾期
付款违约金。2004年 7月20日收到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长民跳初字第831号，

裁定情况：2004年 7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 2004年 7月12日原告向法院提出撤诉
申请。本案于 2004年 7月 13 日裁定，裁定结果：准许原告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撤

回起诉。本案受理费 6,626 元，减半收取3,313 元，由原告广州市南华西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负
担。 

43、案号（2004）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117 号。本公司和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关联企业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4 年 2 月 20 日向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4年 6月4日判决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给付本
金 500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

理费41,219元，由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共同负担。
2004年 7月16日本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1755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

（司）在2004年 07月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44、案号（200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574 号。本公司和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被中国银行广州市海珠支行于 2003 年 10 月 28 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4 年 3 月 19 日判决第一被告本公司偿还人民币贷款本金1,900 万元及利息，第二被告广州市南

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受理费 112,225 元、诉讼保全费
102,735元，由本公司承担。2004年 7月8日本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2004）穗中法执字第1608号，

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年 07月 05日前履行，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45、案号（2004）海民二初字第 303-305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控股股

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4年 2 月27 日向广州市海
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4 年 4 月 9 日判决第一被告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清还借款本金

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及利息、复息，第二被告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
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 38,550 元、38,558元、38,558 元，由第一被告

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承担。 
46、案号（2004）海民二初字第 308 号。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

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2004年 2月20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4年
4月12日判决第一被告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清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复息，第二

被告本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7、案号（2004）海民二初字第 309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控股股东广

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被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 2004 年 2月 27日向广州市海珠区

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04年 4月9日判决第一被告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清还借款本金400万
元、利息、复息；第二被告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32,848元，由第一被告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负担。 
48、案号（2004）越法民二初字第 234 号。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被中国

农业银行广州市城南支行于 2004 年 2 月 20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 2004 年 4 月
14日判决广州市南华制衣公司返还借款270万元及利息、罚息和复息，负担案件受理费26,711元，

广州市南华工商贸易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4 年 7 月 12 日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华
工商贸易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2004）越法执字第1883号，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司）在2004

年 7月9日前履行：将借款本、息、诉讼费共计人民币3,306,138.62元清还给申请人。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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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1．依据穗国税南稽处字[2004]第00010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决定，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市南华西
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由于取得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的进项税不得抵扣，涉及发票金额

1,959,676.47元，应补缴增值税284,739.33元，对上述滞纳款加收滞纳金130,789.31元，并相应缴
纳城建税及附加28,473.93元；依据穗国税南稽罚字[2004]第00002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对

上述行为处以罚款9,000.00元；上述金额合计453,002.57元。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标意见   □未经审计 

审计意见全文 

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西公司"）2004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合并资产负债表、2004年 1至6月的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表及合并利

润分配表、2004年 1至6月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详见后附报表一至四）进行审计。这
些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南华西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 

截止至2004年 6月30日，如南华西公司会计报表附注七之4第（2）点所列，南华西公司大股东及
关联企业欠款 499,774,799.44 元仍未能收回。2003 年度南华西公司认为控股股东对公司重组未能

取得新的进展，大股东及及关联企业欠款是否能够全部收回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将对广州
南华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南华制衣公司、广州市图新制衣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比例计

提至 70%。但是本期南华西公司对上述单位的欠款未采取相应的追收措施，大股东及关联单位也未
能就如何解决关联欠款问题达成相关协议等。同时由于客观原因，我们仍然无法对上述欠款单位的

财务状况进行调查和核实，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南华西公司对上述单位的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及所计
提坏帐准备的恰当性。 

截止至2004年 6月30日，应收南华西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款项折合人民币115,792,777.92
元仍未能取得追收进展，我们发函询证，也未能取得回函确认，南华西公司也未能提供对方公司的

详细情况，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该笔款项的可收回性及所计提坏帐准备的恰当性。 
如南华西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八之（二）及（三）所述，南华西公司已经发生了大量的银行借款逾期

未还及对外担保诉讼，南华西公司的相关资产也已被司法查封冻结。至审计报告日南华西公司尚未
能采取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以解决这些诉讼问题。此外，截至2004年 6 月30 日，南华西公

司已出现巨额资不抵债。因此南华西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已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南
华西公司编制会计报表所依据的持续经营假设是否合理。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无法对上述会计报表整体反映发表意见。 
 
7.2  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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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营业务收入 26,264,281.36  34,894,867.76  

    减：主营业务成本 21,921,001.81  26,377,119.9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15,655.04  147,865.5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4,227,624.51  8,369,882.31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55,479.55  159,074.54  

    减：营业费用 2,338,491.21  2,853,700.21  

        管理费用 9,536,771.03 1,417,283.75 9,767,845.30 2,257,829.43 

        财务费用 22,018,719.97 6,488,228.02 19,303,301.35 5,268,012.6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9,410,878.15 -7,905,511.77 -23,395,890.01 -7,525,842.06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5,000,000.00 -18,665,333.14  -16,039,083.89 

        补贴收入   7,038.00  

        营业外收入 26,950.47  211.00 211.00 

    减：营业外支出 17,249,238.45 16,458,831.77 19,435.2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61,633,166.13 -43,029,676.68 -23,408,076.28 -23,564,714.95 

    减：所得税 152,269.19  63,596.71  

    减：少数股东损益 -3,209.99  93,041.96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18,752,548.6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3,029,676.68 -43,029,676.68 -23,564,714.95 -23,564,714.95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62,625,530.66 -862,625,530.66 -389,948,713.34 -389,948,713.34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905,655,207.34 -905,655,207.34 -413,513,428.29 -413,513,428.29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905,655,207.34 -905,655,207.34 -413,513,428.29 -413,513,428.29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

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905,655,207.34 -905,655,207.34 -413,513,428.29 -413,513,428.29 

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

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广州南华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 

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16,907,698.77 16,458,831.77   

 
 
 
 
7.3  财务附注 
7.3.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本报告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均
未发生变更。 

 
7.3.2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1、截止至2004年 6月 30日，南华西公司大股东及关联企业欠款 499,774,799.44 元仍未能收回。
具体如下： 

其他应收款：     
南华西集团               380,975,120.46 

广州市南华西房地产开发公司 4,693,402.78 
广州市海华机电设备总厂         6,896,470.63  

广州市南华制衣公司        77,755,935.50 
广州市图新制衣厂有限公司       28,715,217.94  

广州市淼鑫有限公司           738,652.13  
合计                       499,774,799.44  

 
2、截止至2004年 6月30日，应收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款项折合人民币115,792,777.92

元。公司多次追收，仍未能收回。公司派人会同律师赴香港调查南华实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
情况，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应收款进行专项审计，公司在继续追收的同时，对该应收款作更进

一步的深入调查，并视实际情况采取法律措施追收欠款。 
 

3、截止至2004年 6月30日，南华西公司已经发生了大量的银行借款逾期未还及对外担保诉讼，南
华西公司的相关资产也已被司法查封冻结。公司的银行借款为490,305,495.21元，由于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南华西集团占用资金未归还，使本公司的借款无法按时归还。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449,900,000元。 
 


